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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活水亟待釋出

產業才能續行

理事長 柯俊吉

今年下半年房市景氣持續低迷，高雄

市更因廢土爭議頻頻登上新聞版面，對市

場信心造成衝擊，期盼在2026年後，市場

買氣能夠回升，並帶動整體經濟好轉。然

而，房產業要恢復生機，前提是政府必須

對民眾及業者適度調整，鬆綁現行的信用

管制政策。

一、18個月開工規定缺乏彈性，不利景氣調節

針對政府要求建築業者在取得融資後

必須於18個月內開工的規定，本會已多次

向主管機關反映並不合理性。此規定原意

在避免囤地，但實際上卻適得其反：

◎景氣上升期：業者為把握時機會迅速推

案銷售，並無囤地必要。

◎景氣低迷期：因開工期限被迫推案，使

供給在需求低檔期增加，大幅降低市場

彈性，恐增加市場混亂，呼籲政府應重

新檢視此項政策，避免在房市低迷期進

一步扭曲供需平衡。從買地交地申請使

照，包含容移、都審、危評、交評、環

評等各項行政流程，有時皆超過18個月

內，故政府限制業者18個月開工極不合

理。

此外，消費者取得貸款難度也相對提

高，銀行審查標準趨嚴，餘屋貸款被限縮

至三成，使得業者必須加高自有資金才能

經營，這種狀況下猶如過去銀行抽銀根的

嚴苛待遇。政府為預防建商囤地而採取的

措施應當更多元，而非強制規定取得融資

後18個月內必須開工，房地產景氣具有週

期性變化，隨著市場的腳步做應變準備避

免市場供需失衡。

二、第二戶被一律視為投資限制，不符生活

現況

政府長期限制民眾取得第二戶不動

產，原意在抑制投資炒作，因而施加多重

限制，此政策已明顯違背社會實際情況與

民眾需求，實務上第2戶不動產需求成因甚

多，例如繼承、工作所需、換屋需求、資

產配置、或日後老年生活收入來源規劃等

等⋯不應將所有第 2戶不動產需求一概抹

滅，建議政府應將限制重點放在購置取得

第3戶不動產上，將會更符合民心與所需。

三、收支比審核大幅拉高，提高民眾申貸難度

目前銀行放款方式趨於緊縮，收支比

從以往的120％～130％大幅拉高。以國營

《台灣銀行》近期審核為例，其門檻大多

落在180％～200％，因台銀為市場具代表

性的國營銀行，其審核方向常被視為整體

金融環境的指標，也使民眾實際申貸壓力

顯著上升。

舉例說明：

以一對夫妻申請1 ,000萬元，30年房貸為

例，每月本息支出約4萬元，若以每人每月

生活支出最少1.6萬元來估算，兩人則3.2

萬元，加上房貸夫妻每月總支出約 7 . 2萬

元，在收支比 1 8 0％～ 2 0 0％的嚴峻標準

下，夫妻總合月收入必須達到12 .96萬元

～ 1 4 . 4萬元（年收入約 1 5 6萬～ 1 7 3萬

元）才能順利獲貸，以高雄市家庭所得水

平來看，此門檻很難達成，若家庭中還有

未成年子女，需加每人數千元的生活支

出，使得購屋難度雪上加霜。

根據高雄市勞動統計查詢網資料，

113年平均家庭所得為138萬元（平均每月

所得約11.5萬元），此數據低於銀行所要

求的最低標準月收入12 .96萬元，況且年

輕族群所得通常遠低於平均值，這使一般

民眾尤其是首購的年輕族群，難以順利貸

到1 ,000萬元的購屋貸款。目前高雄市兩

房含車位的新成屋平均總價約 1 , 3 0 0萬

元，若以八成貸款計算，貸款金額約為

1 , 0 0 0萬元左右，在現行收支比 1 8 0％～

200％的標準下，家庭年收入需達到156萬

～173萬元，才能貸到千萬，以前收支比

在120％～130％時，年收入僅需104萬～

112萬元即可取得千萬貸款，兩者相比促

使購屋民眾的年收入門檻暴增到52萬～61

萬元，購屋條件艱難重重。

四、豪宅認定4,000萬門檻已與市場脫節，引

發交屋糾紛風險

高 雄 市 豪 宅 的 定 義 門 檻 ， 總 價 為

4 ,000萬元以上，目前也備受爭議。根據

現行規定貸款成數被縮至三成，意味購屋

者需自備2 ,800萬元以上的現金，然而疫

情過後，高雄市房價明顯上漲，導致許多

原購買價在 4 , 0 0 0萬元以下的預售屋買

方，在數年後交屋時，房屋市場總價可能

因行情上漲，超過達4 ,000萬元即被定義

為豪宅，一旦意外晉級豪宅，買方就得補

足原房價4到5成上達千萬以上自備款，這

不僅對民眾帶來沉重壓力，也容易在交屋

階段產生買賣糾紛。

五、廢土禁倒造成工期延宕，每坪成本恐增加

2～3萬元

近期美濃地區非法傾倒廢棄物問題浮

上檯面，導致目前營建剩餘土石方暫時無

法清運，此現象衝擊到建築業、基礎工程

停擺，造成鄰房及公共安全風險上升，會

員面臨工期延宕無法如期完工及申請使用

執照的窘境。為解決「土方之亂」營建場

及廢棄物清運問題，市府緊急召集兩大建

商公會與營造公會進行研議，規劃未來將

朝增設【公辦公營】土資場，並加強暫存

量。公會評估新增公辦土資場費用較以往

增加數倍以上，嚴重影響工程造價，與政

府調控房價方向背道而馳。目前市府另規

劃土方可運至南星計畫場域，一切都還在

籌備中，業者僅能靜待市府規劃處理結

果，整起事件已使營建工程遭受重大損

失，對業者經營造成沉重壓力。

六、良好的財務管控才是永續經營之本

房市景氣與金融政策密不可分，若信

用管制過度僵化，將使民眾申貸壓力攀

升，也限制合理的換屋或自住需求。建議

政府在不影響金融風險控管前提下，調整

現行管制、提高政策彈性，並精準區分投

資與非投資行為，使市場供需維持平衡，

產業方能穩健發展，也讓民眾真正受惠。

在業者經營方面，目前政府仍持續採取打

房措施，資金、土地與營建成本依舊同步

攀升，面對房市景氣低迷，業者務必妥善

調控財務規劃，降低財務槓桿，要有打一

場持久仗的心理準備，共同攜手渡過此一

房市寒冬。

高雄厝計畫概述與發展歷程

高雄市於 1 0 3年 9月 4日正式公布實施

「高雄市高雄厝設計及鼓勵回饋辦法」，

該計畫主要目的是鼓勵新建建築物設置景

觀陽台、綠能設施或通用化設計，同時也

為部份既有違建建築物提供改造機會，可

透過設置綠化或太陽光電設施來轉型合

法。

高雄厝計畫至今已走過了 1 2年的時

間。最初的推動重點在於基本的住宅安

全，強調適地適建，融入地方氣候與文化

特色。隨著政策不段的發展與演進，高雄

市逐步將綠建築指標、耐震設計與節能措

施納入標準之中，且隨著科技的發展，進

一步導入智慧科技，如能源管理系統、感

測照明與水資源循環等，使其為具備「低

碳、智慧、韌性」核心理念的住宅模型。

高雄厝計畫的核心理念與設計準則

高雄厝計畫從人本與環境角度出發，

透過「環境永續」、「在地自明性」及

「居住健康」三大理念，形塑具地方特色

且兼具永續意識的住宅環境。依據高雄的

在地環境特色、氣候條件與文化脈絡，訂

定包含透水基盤、深遮陽、綠能屋頂、在

地材料、人性化空間等十大設計準則，並

輔以雨水貯集、立體綠化、太陽光電、省

水與節能設備、綠能設施、通用化設計等

綠建築設計手法，旨在改善都市景觀，提

升市民居住舒適度與生活環境品質。

高雄厝計畫的修法內容

自2014年實施以來，高雄厝計畫歷經

了多次的修訂，第五次修法已於今年8月1

日公告，主要修法內容內容涵蓋景觀陽

台、通用化浴廁及回饋金繳納等三個面

向。

一、第四條「景觀陽臺」修訂

為了推動淨零建築及立體綠化，考量

冬至日日照未達一小時的範圍亦可種植耐

蔭植物，如樹蘭、羅漢松、竹柏及春不老

等，且建築技術規則必未對此類範圍的綠

化規定有效面積限制，因此刪除原條文

「景觀陽臺設置於建築物在冬至日日照達

一小時以上之範圍內」的規定。並為增加

可設置景觀陽台之範圍，參酌綠能設施及

建築技術規則挑空的規定，新增五層樓以

下的建築物若面臨永久性空地，亦可設置

景觀陽台。

此外，為兼顧景觀陽臺的綠化與休憩

功能，避免景觀陽臺深度不足而失去創造

優質景觀休憩空間之美意，根據以往相關

會議的提案及結論，修法新增景觀陽臺側

牆及落柱深度規範：側牆及落柱深度合計

不得逾該側景觀陽臺深度的一半，側面連

接建築物之深度不得超過45公分，並規範

植栽種植數量及高度，同時，每處景觀陽

臺最小深度應達1公尺且平均深度應達2公

尺之規定，以確保景觀陽臺休憩空間的舒

適性與綠化效果。

二、第六條「通用化浴廁」修訂

為進一步達成淨零建築之目標，新增

規定建築物於一樓樓板勘驗前需取得候選

建築能效證書，且建築能效等級應標示為

第1+級，才能設置通用化設計浴廁。

考量室內通風對防疫及健康建築設計

的重要性，且減少使用電力符合淨零建築

之精神，修法規定通用化設計浴廁須具備

自然通風設計，並依照建築技術規則設計

施工編第四十三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進行

設置，即浴廁之窗戶或開口之有效通風面

積，不得小於該室樓地板面積5％，以確保

室內空氣品質及使用健康性。

三、第十三條「回饋金繳納的規定」修訂

為配合國家政策，並參照都市危險及

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提出的容積獎勵

精神，修法規定，參與大林蒲遷村配地申

請高雄厝並設置綠能設施者，自經濟部移

轉配地所有權之日起五年內以該配地申請

建造執照之案件，其綠能設施則可免繳納

回饋金。

四、維持不變的條文

除了上述修法的條文以外，其餘條文

仍維持原規範，包括第七至第九條「交誼

室與昇降設備」，設置通用化設計之交誼

室內應有一處通用化設計之浴廁，且其樓

地板面積應達100㎡以上，並仍應注意第六

條通用化設計浴廁與第七條交誼室合計樓

地板面積不得超過該建築物基準容積的

2％。

第十條「綠能設施」亦維持原規範，

綠能設施可提供五樓以下新建及既有違章

建築能夠於屋前或屋後申請設置，基本要

件包括綠能設施應設於地面層，並於屋

頂、屋突物或露臺設置綠化設施達建築面

積30％以上或光電設施達3峰瓩等規定；滿

足基本條件後，另須符合屋前及屋後的相

關細項規定。

而第十一條「公有建築物設置太陽光

電設施」及第十二「過梁處設置導風板」

也是維持原規範不變。

高雄厝計畫的成效

截至114年8月，高雄厝計畫已設置超

過35萬kW的太陽光電，範圍相當於約260

個標準足球場的面積。此外，已設置超過

48萬平方公尺的屋頂綠化、69萬平方公尺

的景觀陽臺，範圍相當於9個中央公園面積

及13萬平方公尺的通用化浴廁等。這些設

施皆有效回應了淨零碳排的目標，也展現

了高雄市在城市住宅綠建築推動上的具體

成果。

未來展望

高雄市作為全國首個將綠建築納入法

制的地方政府，推動「高雄厝設計及鼓勵

回饋辦法」，為全台少數兼顧環境、社會

與經濟永續的住宅政策範例。未來將持續

推動高雄厝計畫，進一步優化設計準則和

政策，致力於打造更加永續、智慧和韌性

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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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下半年房市景氣持續低迷，高雄

市更因廢土爭議頻頻登上新聞版面，對市

場信心造成衝擊，期盼在2026年後，市場

買氣能夠回升，並帶動整體經濟好轉。然

而，房產業要恢復生機，前提是政府必須

對民眾及業者適度調整，鬆綁現行的信用

管制政策。

一、18個月開工規定缺乏彈性，不利景氣調節

針對政府要求建築業者在取得融資後

必須於18個月內開工的規定，本會已多次

向主管機關反映並不合理性。此規定原意

在避免囤地，但實際上卻適得其反：

◎景氣上升期：業者為把握時機會迅速推

案銷售，並無囤地必要。

◎景氣低迷期：因開工期限被迫推案，使

供給在需求低檔期增加，大幅降低市場

彈性，恐增加市場混亂，呼籲政府應重

新檢視此項政策，避免在房市低迷期進

一步扭曲供需平衡。從買地交地申請使

照，包含容移、都審、危評、交評、環

評等各項行政流程，有時皆超過18個月

內，故政府限制業者18個月開工極不合

理。

此外，消費者取得貸款難度也相對提

高，銀行審查標準趨嚴，餘屋貸款被限縮

至三成，使得業者必須加高自有資金才能

經營，這種狀況下猶如過去銀行抽銀根的

嚴苛待遇。政府為預防建商囤地而採取的

措施應當更多元，而非強制規定取得融資

後18個月內必須開工，房地產景氣具有週

期性變化，隨著市場的腳步做應變準備避

免市場供需失衡。

二、第二戶被一律視為投資限制，不符生活

現況

政府長期限制民眾取得第二戶不動

產，原意在抑制投資炒作，因而施加多重

限制，此政策已明顯違背社會實際情況與

民眾需求，實務上第2戶不動產需求成因甚

多，例如繼承、工作所需、換屋需求、資

產配置、或日後老年生活收入來源規劃等

等⋯不應將所有第 2戶不動產需求一概抹

滅，建議政府應將限制重點放在購置取得

第3戶不動產上，將會更符合民心與所需。

三、收支比審核大幅拉高，提高民眾申貸難度

目前銀行放款方式趨於緊縮，收支比

從以往的120％～130％大幅拉高。以國營

《台灣銀行》近期審核為例，其門檻大多

落在180％～200％，因台銀為市場具代表

性的國營銀行，其審核方向常被視為整體

金融環境的指標，也使民眾實際申貸壓力

顯著上升。

舉例說明：

以一對夫妻申請1 ,000萬元，30年房貸為

例，每月本息支出約4萬元，若以每人每月

生活支出最少1.6萬元來估算，兩人則3.2

萬元，加上房貸夫妻每月總支出約 7 . 2萬

元，在收支比 1 8 0％～ 2 0 0％的嚴峻標準

下，夫妻總合月收入必須達到12 .96萬元

～ 1 4 . 4萬元（年收入約 1 5 6萬～ 1 7 3萬

元）才能順利獲貸，以高雄市家庭所得水

平來看，此門檻很難達成，若家庭中還有

未成年子女，需加每人數千元的生活支

出，使得購屋難度雪上加霜。

根據高雄市勞動統計查詢網資料，

113年平均家庭所得為138萬元（平均每月

所得約11.5萬元），此數據低於銀行所要

求的最低標準月收入12 .96萬元，況且年

輕族群所得通常遠低於平均值，這使一般

民眾尤其是首購的年輕族群，難以順利貸

到1 ,000萬元的購屋貸款。目前高雄市兩

房含車位的新成屋平均總價約 1 , 3 0 0萬

元，若以八成貸款計算，貸款金額約為

1 , 0 0 0萬元左右，在現行收支比 1 8 0％～

200％的標準下，家庭年收入需達到156萬

～173萬元，才能貸到千萬，以前收支比

在120％～130％時，年收入僅需104萬～

112萬元即可取得千萬貸款，兩者相比促

使購屋民眾的年收入門檻暴增到52萬～61

萬元，購屋條件艱難重重。

四、豪宅認定4,000萬門檻已與市場脫節，引

發交屋糾紛風險

高 雄 市 豪 宅 的 定 義 門 檻 ， 總 價 為

4 ,000萬元以上，目前也備受爭議。根據

現行規定貸款成數被縮至三成，意味購屋

者需自備2 ,800萬元以上的現金，然而疫

情過後，高雄市房價明顯上漲，導致許多

原購買價在 4 , 0 0 0萬元以下的預售屋買

方，在數年後交屋時，房屋市場總價可能

因行情上漲，超過達4 ,000萬元即被定義

為豪宅，一旦意外晉級豪宅，買方就得補

足原房價4到5成上達千萬以上自備款，這

不僅對民眾帶來沉重壓力，也容易在交屋

階段產生買賣糾紛。

五、廢土禁倒造成工期延宕，每坪成本恐增加

2～3萬元

近期美濃地區非法傾倒廢棄物問題浮

上檯面，導致目前營建剩餘土石方暫時無

法清運，此現象衝擊到建築業、基礎工程

停擺，造成鄰房及公共安全風險上升，會

員面臨工期延宕無法如期完工及申請使用

執照的窘境。為解決「土方之亂」營建場

及廢棄物清運問題，市府緊急召集兩大建

商公會與營造公會進行研議，規劃未來將

朝增設【公辦公營】土資場，並加強暫存

量。公會評估新增公辦土資場費用較以往

增加數倍以上，嚴重影響工程造價，與政

府調控房價方向背道而馳。目前市府另規

劃土方可運至南星計畫場域，一切都還在

籌備中，業者僅能靜待市府規劃處理結

果，整起事件已使營建工程遭受重大損

失，對業者經營造成沉重壓力。

六、良好的財務管控才是永續經營之本

房市景氣與金融政策密不可分，若信

用管制過度僵化，將使民眾申貸壓力攀

升，也限制合理的換屋或自住需求。建議

政府在不影響金融風險控管前提下，調整

現行管制、提高政策彈性，並精準區分投

資與非投資行為，使市場供需維持平衡，

產業方能穩健發展，也讓民眾真正受惠。

在業者經營方面，目前政府仍持續採取打

房措施，資金、土地與營建成本依舊同步

攀升，面對房市景氣低迷，業者務必妥善

調控財務規劃，降低財務槓桿，要有打一

場持久仗的心理準備，共同攜手渡過此一

房市寒冬。

高雄厝計畫概述與發展歷程

高雄市於 1 0 3年 9月 4日正式公布實施

「高雄市高雄厝設計及鼓勵回饋辦法」，

該計畫主要目的是鼓勵新建建築物設置景

觀陽台、綠能設施或通用化設計，同時也

為部份既有違建建築物提供改造機會，可

透過設置綠化或太陽光電設施來轉型合

法。

高雄厝計畫至今已走過了 1 2年的時

間。最初的推動重點在於基本的住宅安

全，強調適地適建，融入地方氣候與文化

特色。隨著政策不段的發展與演進，高雄

市逐步將綠建築指標、耐震設計與節能措

施納入標準之中，且隨著科技的發展，進

一步導入智慧科技，如能源管理系統、感

測照明與水資源循環等，使其為具備「低

碳、智慧、韌性」核心理念的住宅模型。

高雄厝計畫的核心理念與設計準則

高雄厝計畫從人本與環境角度出發，

透過「環境永續」、「在地自明性」及

「居住健康」三大理念，形塑具地方特色

且兼具永續意識的住宅環境。依據高雄的

在地環境特色、氣候條件與文化脈絡，訂

定包含透水基盤、深遮陽、綠能屋頂、在

地材料、人性化空間等十大設計準則，並

輔以雨水貯集、立體綠化、太陽光電、省

水與節能設備、綠能設施、通用化設計等

綠建築設計手法，旨在改善都市景觀，提

升市民居住舒適度與生活環境品質。

高雄厝計畫的修法內容

自2014年實施以來，高雄厝計畫歷經

了多次的修訂，第五次修法已於今年8月1

日公告，主要修法內容內容涵蓋景觀陽

台、通用化浴廁及回饋金繳納等三個面

向。

一、第四條「景觀陽臺」修訂

為了推動淨零建築及立體綠化，考量

冬至日日照未達一小時的範圍亦可種植耐

蔭植物，如樹蘭、羅漢松、竹柏及春不老

等，且建築技術規則必未對此類範圍的綠

化規定有效面積限制，因此刪除原條文

「景觀陽臺設置於建築物在冬至日日照達

一小時以上之範圍內」的規定。並為增加

可設置景觀陽台之範圍，參酌綠能設施及

建築技術規則挑空的規定，新增五層樓以

下的建築物若面臨永久性空地，亦可設置

景觀陽台。

此外，為兼顧景觀陽臺的綠化與休憩

功能，避免景觀陽臺深度不足而失去創造

優質景觀休憩空間之美意，根據以往相關

會議的提案及結論，修法新增景觀陽臺側

牆及落柱深度規範：側牆及落柱深度合計

不得逾該側景觀陽臺深度的一半，側面連

接建築物之深度不得超過45公分，並規範

植栽種植數量及高度，同時，每處景觀陽

臺最小深度應達1公尺且平均深度應達2公

尺之規定，以確保景觀陽臺休憩空間的舒

適性與綠化效果。

二、第六條「通用化浴廁」修訂

為進一步達成淨零建築之目標，新增

規定建築物於一樓樓板勘驗前需取得候選

建築能效證書，且建築能效等級應標示為

第1+級，才能設置通用化設計浴廁。

考量室內通風對防疫及健康建築設計

的重要性，且減少使用電力符合淨零建築

之精神，修法規定通用化設計浴廁須具備

自然通風設計，並依照建築技術規則設計

施工編第四十三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進行

設置，即浴廁之窗戶或開口之有效通風面

積，不得小於該室樓地板面積5％，以確保

室內空氣品質及使用健康性。

三、第十三條「回饋金繳納的規定」修訂

為配合國家政策，並參照都市危險及

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提出的容積獎勵

精神，修法規定，參與大林蒲遷村配地申

請高雄厝並設置綠能設施者，自經濟部移

轉配地所有權之日起五年內以該配地申請

建造執照之案件，其綠能設施則可免繳納

回饋金。

四、維持不變的條文

除了上述修法的條文以外，其餘條文

仍維持原規範，包括第七至第九條「交誼

室與昇降設備」，設置通用化設計之交誼

室內應有一處通用化設計之浴廁，且其樓

地板面積應達100㎡以上，並仍應注意第六

條通用化設計浴廁與第七條交誼室合計樓

地板面積不得超過該建築物基準容積的

2％。

第十條「綠能設施」亦維持原規範，

綠能設施可提供五樓以下新建及既有違章

建築能夠於屋前或屋後申請設置，基本要

件包括綠能設施應設於地面層，並於屋

頂、屋突物或露臺設置綠化設施達建築面

積30％以上或光電設施達3峰瓩等規定；滿

足基本條件後，另須符合屋前及屋後的相

關細項規定。

而第十一條「公有建築物設置太陽光

電設施」及第十二「過梁處設置導風板」

也是維持原規範不變。

高雄厝計畫的成效

截至114年8月，高雄厝計畫已設置超

過35萬kW的太陽光電，範圍相當於約260

個標準足球場的面積。此外，已設置超過

48萬平方公尺的屋頂綠化、69萬平方公尺

的景觀陽臺，範圍相當於9個中央公園面積

及13萬平方公尺的通用化浴廁等。這些設

施皆有效回應了淨零碳排的目標，也展現

了高雄市在城市住宅綠建築推動上的具體

成果。

未來展望

高雄市作為全國首個將綠建築納入法

制的地方政府，推動「高雄厝設計及鼓勵

回饋辦法」，為全台少數兼顧環境、社會

與經濟永續的住宅政策範例。未來將持續

推動高雄厝計畫，進一步優化設計準則和

政策，致力於打造更加永續、智慧和韌性

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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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下半年房市景氣持續低迷，高雄

市更因廢土爭議頻頻登上新聞版面，對市

場信心造成衝擊，期盼在2026年後，市場

買氣能夠回升，並帶動整體經濟好轉。然

而，房產業要恢復生機，前提是政府必須

對民眾及業者適度調整，鬆綁現行的信用

管制政策。

一、18個月開工規定缺乏彈性，不利景氣調節

針對政府要求建築業者在取得融資後

必須於18個月內開工的規定，本會已多次

向主管機關反映並不合理性。此規定原意

在避免囤地，但實際上卻適得其反：

◎景氣上升期：業者為把握時機會迅速推

案銷售，並無囤地必要。

◎景氣低迷期：因開工期限被迫推案，使

供給在需求低檔期增加，大幅降低市場

彈性，恐增加市場混亂，呼籲政府應重

新檢視此項政策，避免在房市低迷期進

一步扭曲供需平衡。從買地交地申請使

照，包含容移、都審、危評、交評、環

評等各項行政流程，有時皆超過18個月

內，故政府限制業者18個月開工極不合

理。

此外，消費者取得貸款難度也相對提

高，銀行審查標準趨嚴，餘屋貸款被限縮

至三成，使得業者必須加高自有資金才能

經營，這種狀況下猶如過去銀行抽銀根的

嚴苛待遇。政府為預防建商囤地而採取的

措施應當更多元，而非強制規定取得融資

後18個月內必須開工，房地產景氣具有週

期性變化，隨著市場的腳步做應變準備避

免市場供需失衡。

二、第二戶被一律視為投資限制，不符生活

現況

政府長期限制民眾取得第二戶不動

產，原意在抑制投資炒作，因而施加多重

限制，此政策已明顯違背社會實際情況與

民眾需求，實務上第2戶不動產需求成因甚

多，例如繼承、工作所需、換屋需求、資

產配置、或日後老年生活收入來源規劃等

等⋯不應將所有第 2戶不動產需求一概抹

滅，建議政府應將限制重點放在購置取得

第3戶不動產上，將會更符合民心與所需。

三、收支比審核大幅拉高，提高民眾申貸難度

目前銀行放款方式趨於緊縮，收支比

從以往的120％～130％大幅拉高。以國營

《台灣銀行》近期審核為例，其門檻大多

落在180％～200％，因台銀為市場具代表

性的國營銀行，其審核方向常被視為整體

金融環境的指標，也使民眾實際申貸壓力

顯著上升。

舉例說明：

以一對夫妻申請1 ,000萬元，30年房貸為

例，每月本息支出約4萬元，若以每人每月

生活支出最少1.6萬元來估算，兩人則3.2

萬元，加上房貸夫妻每月總支出約 7 . 2萬

元，在收支比 1 8 0％～ 2 0 0％的嚴峻標準

下，夫妻總合月收入必須達到12 .96萬元

～ 1 4 . 4萬元（年收入約 1 5 6萬～ 1 7 3萬

元）才能順利獲貸，以高雄市家庭所得水

平來看，此門檻很難達成，若家庭中還有

未成年子女，需加每人數千元的生活支

出，使得購屋難度雪上加霜。

根據高雄市勞動統計查詢網資料，

113年平均家庭所得為138萬元（平均每月

所得約11.5萬元），此數據低於銀行所要

求的最低標準月收入12 .96萬元，況且年

輕族群所得通常遠低於平均值，這使一般

民眾尤其是首購的年輕族群，難以順利貸

到1 ,000萬元的購屋貸款。目前高雄市兩

房含車位的新成屋平均總價約 1 , 3 0 0萬

元，若以八成貸款計算，貸款金額約為

1 , 0 0 0萬元左右，在現行收支比 1 8 0％～

200％的標準下，家庭年收入需達到156萬

～173萬元，才能貸到千萬，以前收支比

在120％～130％時，年收入僅需104萬～

112萬元即可取得千萬貸款，兩者相比促

使購屋民眾的年收入門檻暴增到52萬～61

萬元，購屋條件艱難重重。

四、豪宅認定4,000萬門檻已與市場脫節，引

發交屋糾紛風險

高 雄 市 豪 宅 的 定 義 門 檻 ， 總 價 為

4 ,000萬元以上，目前也備受爭議。根據

現行規定貸款成數被縮至三成，意味購屋

者需自備2 ,800萬元以上的現金，然而疫

情過後，高雄市房價明顯上漲，導致許多

原購買價在 4 , 0 0 0萬元以下的預售屋買

方，在數年後交屋時，房屋市場總價可能

因行情上漲，超過達4 ,000萬元即被定義

為豪宅，一旦意外晉級豪宅，買方就得補

足原房價4到5成上達千萬以上自備款，這

不僅對民眾帶來沉重壓力，也容易在交屋

階段產生買賣糾紛。

五、廢土禁倒造成工期延宕，每坪成本恐增加

2～3萬元

近期美濃地區非法傾倒廢棄物問題浮

上檯面，導致目前營建剩餘土石方暫時無

法清運，此現象衝擊到建築業、基礎工程

停擺，造成鄰房及公共安全風險上升，會

員面臨工期延宕無法如期完工及申請使用

執照的窘境。為解決「土方之亂」營建場

及廢棄物清運問題，市府緊急召集兩大建

商公會與營造公會進行研議，規劃未來將

朝增設【公辦公營】土資場，並加強暫存

量。公會評估新增公辦土資場費用較以往

增加數倍以上，嚴重影響工程造價，與政

府調控房價方向背道而馳。目前市府另規

劃土方可運至南星計畫場域，一切都還在

籌備中，業者僅能靜待市府規劃處理結

果，整起事件已使營建工程遭受重大損

失，對業者經營造成沉重壓力。

六、良好的財務管控才是永續經營之本

房市景氣與金融政策密不可分，若信

用管制過度僵化，將使民眾申貸壓力攀

升，也限制合理的換屋或自住需求。建議

政府在不影響金融風險控管前提下，調整

現行管制、提高政策彈性，並精準區分投

資與非投資行為，使市場供需維持平衡，

產業方能穩健發展，也讓民眾真正受惠。

在業者經營方面，目前政府仍持續採取打

房措施，資金、土地與營建成本依舊同步

攀升，面對房市景氣低迷，業者務必妥善

調控財務規劃，降低財務槓桿，要有打一

場持久仗的心理準備，共同攜手渡過此一

房市寒冬。

高雄厝計畫概述與發展歷程

高雄市於 1 0 3年 9月 4日正式公布實施

「高雄市高雄厝設計及鼓勵回饋辦法」，

該計畫主要目的是鼓勵新建建築物設置景

觀陽台、綠能設施或通用化設計，同時也

為部份既有違建建築物提供改造機會，可

透過設置綠化或太陽光電設施來轉型合

法。

高雄厝計畫至今已走過了 1 2年的時

間。最初的推動重點在於基本的住宅安

全，強調適地適建，融入地方氣候與文化

特色。隨著政策不段的發展與演進，高雄

市逐步將綠建築指標、耐震設計與節能措

施納入標準之中，且隨著科技的發展，進

一步導入智慧科技，如能源管理系統、感

測照明與水資源循環等，使其為具備「低

碳、智慧、韌性」核心理念的住宅模型。

高雄厝計畫的核心理念與設計準則

高雄厝計畫從人本與環境角度出發，

透過「環境永續」、「在地自明性」及

「居住健康」三大理念，形塑具地方特色

且兼具永續意識的住宅環境。依據高雄的

在地環境特色、氣候條件與文化脈絡，訂

定包含透水基盤、深遮陽、綠能屋頂、在

地材料、人性化空間等十大設計準則，並

輔以雨水貯集、立體綠化、太陽光電、省

水與節能設備、綠能設施、通用化設計等

綠建築設計手法，旨在改善都市景觀，提

升市民居住舒適度與生活環境品質。

高雄厝計畫的修法內容

自2014年實施以來，高雄厝計畫歷經

了多次的修訂，第五次修法已於今年8月1

日公告，主要修法內容內容涵蓋景觀陽

台、通用化浴廁及回饋金繳納等三個面

向。

一、第四條「景觀陽臺」修訂

為了推動淨零建築及立體綠化，考量

冬至日日照未達一小時的範圍亦可種植耐

蔭植物，如樹蘭、羅漢松、竹柏及春不老

等，且建築技術規則必未對此類範圍的綠

化規定有效面積限制，因此刪除原條文

「景觀陽臺設置於建築物在冬至日日照達

一小時以上之範圍內」的規定。並為增加

可設置景觀陽台之範圍，參酌綠能設施及

建築技術規則挑空的規定，新增五層樓以

下的建築物若面臨永久性空地，亦可設置

景觀陽台。

此外，為兼顧景觀陽臺的綠化與休憩

功能，避免景觀陽臺深度不足而失去創造

優質景觀休憩空間之美意，根據以往相關

會議的提案及結論，修法新增景觀陽臺側

牆及落柱深度規範：側牆及落柱深度合計

不得逾該側景觀陽臺深度的一半，側面連

接建築物之深度不得超過45公分，並規範

植栽種植數量及高度，同時，每處景觀陽

臺最小深度應達1公尺且平均深度應達2公

尺之規定，以確保景觀陽臺休憩空間的舒

適性與綠化效果。

二、第六條「通用化浴廁」修訂

為進一步達成淨零建築之目標，新增

規定建築物於一樓樓板勘驗前需取得候選

建築能效證書，且建築能效等級應標示為

第1+級，才能設置通用化設計浴廁。

考量室內通風對防疫及健康建築設計

的重要性，且減少使用電力符合淨零建築

之精神，修法規定通用化設計浴廁須具備

自然通風設計，並依照建築技術規則設計

施工編第四十三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進行

設置，即浴廁之窗戶或開口之有效通風面

積，不得小於該室樓地板面積5％，以確保

室內空氣品質及使用健康性。

三、第十三條「回饋金繳納的規定」修訂

為配合國家政策，並參照都市危險及

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提出的容積獎勵

精神，修法規定，參與大林蒲遷村配地申

請高雄厝並設置綠能設施者，自經濟部移

轉配地所有權之日起五年內以該配地申請

建造執照之案件，其綠能設施則可免繳納

回饋金。

四、維持不變的條文

除了上述修法的條文以外，其餘條文

仍維持原規範，包括第七至第九條「交誼

室與昇降設備」，設置通用化設計之交誼

室內應有一處通用化設計之浴廁，且其樓

地板面積應達100㎡以上，並仍應注意第六

條通用化設計浴廁與第七條交誼室合計樓

地板面積不得超過該建築物基準容積的

2％。

第十條「綠能設施」亦維持原規範，

綠能設施可提供五樓以下新建及既有違章

建築能夠於屋前或屋後申請設置，基本要

件包括綠能設施應設於地面層，並於屋

頂、屋突物或露臺設置綠化設施達建築面

積30％以上或光電設施達3峰瓩等規定；滿

足基本條件後，另須符合屋前及屋後的相

關細項規定。

而第十一條「公有建築物設置太陽光

電設施」及第十二「過梁處設置導風板」

也是維持原規範不變。

高雄厝計畫的成效

截至114年8月，高雄厝計畫已設置超

過35萬kW的太陽光電，範圍相當於約260

個標準足球場的面積。此外，已設置超過

48萬平方公尺的屋頂綠化、69萬平方公尺

的景觀陽臺，範圍相當於9個中央公園面積

及13萬平方公尺的通用化浴廁等。這些設

施皆有效回應了淨零碳排的目標，也展現

了高雄市在城市住宅綠建築推動上的具體

成果。

未來展望

高雄市作為全國首個將綠建築納入法

制的地方政府，推動「高雄厝設計及鼓勵

回饋辦法」，為全台少數兼顧環境、社會

與經濟永續的住宅政策範例。未來將持續

推動高雄厝計畫，進一步優化設計準則和

政策，致力於打造更加永續、智慧和韌性

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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